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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房屋作为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
当它满足人们居住和使用需要时，是人们赖以生存和经营的重要生活生产资料，这充分体现了房屋的
使用价值。
作为商品的房屋同时具有价值，当人们买卖或租赁商品房时，其价值通过交换价值来体现。
房屋作为法律上不动产之物，具有投入资金大、使用周期长、买卖和租赁法律关系相对复杂等特征。
因此，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规制无不成为各国立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国的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
改革开放前，我国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的是“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以租养房”的公有住房实物
分配制度。
虽然这种实物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满足了城镇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但由于公房租金较低，
租不养房，加之国家和企业财力不足，导致国家无法大量兴建住房，城镇居民的居住条件长时间维持
在较低水平，无法得到改善。
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出售公房，调整租金，提倡个人建房买房的改革总体设
想，由此揭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大幕。
1994年7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城镇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的目标，开启了城镇住房制度正式改革
之路。
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全国城镇
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同时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
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
2003年，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提出各地要根据城镇住房制
度改革进程、居民住房状况和收入水平的变化，完善住房供应政策，调整住房供应结构，逐步实现多
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的目标。
至此，可以说我国基本实现了住房的商品化和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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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讨论了房屋买卖过程中常见的纠纷，包括售房广告引起的纠纷、认购书相关的纠纷、房屋买
卖合同价款支付相关纠纷、房屋交付相关的纠纷、延期办证的纠纷、惩罚性赔偿的纠纷、二手房买卖
的纠纷、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与房屋按揭关系的冲突与协调、有关包销的纠纷、其他房屋买卖合同的
效力。
本书对这些纠纷涉及的法律问题，均结合案件实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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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售房广告引起的纠纷  第一节　综合评述    一、销售广告不实及其纠纷    二、销售广告不实的
司法认知与实践　  第二节  审判实践中的疑难问题    一、如何区分要约与要约邀请    二、《商品房司
法解释》第3条的理解　    三、购房者的诉讼请求与相关处理分析  第三节　典型案例　    一、最高人
民法院案例　    二、上海案例　    三、北京案例　    四、厦门案例　    五、深圳案例　    六、案例分析
与总结　第二章　认购书相关的纠纷　  第一节　综合评述　  第二节　审判实践中的疑难问题　    一
、认购书的性质　    二、认购书的类型与主要义务　    三、违反认购书的民事责任　    四、认购书的
继续履行　    五、认购书中的定金罚则　    六、法定化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认购书　  第三节　典型案
例　    一、认购书的继续履行案例　　⋯⋯第三章　房屋买卖合同价款支付相关纠纷第四章　房屋交
付的相关纠纷第五章　延期办证的纠纷第六章　惩罚性赔偿的纠纷第七章　二手房买卖的纠纷第八章
　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与房屋按揭关系的冲突与协调第九章　商品房包销合同纠纷第十章　其他房屋
买卖合同的效力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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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要约必须向要约人希望与之缔结合同的相对人发出。
合同因相对人对于要约的承诺而成立，所以要约不能对希望与其订立合同的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发出
。
但相对人是否必须是特定的人，则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要约必须是向特定人发出，向不特定人发出的订约建议是要约邀请。
因为，向特定人发出的要约，一旦承诺合同就成立，而向不特定的人发出的订约建议，承诺了也不会
当然导致合同成立。
另一种观点认为，要约可以向不特定的人发出，但不是说在一切情况下都可以向不特定的人发出要约
。
现实有许多向不特定人发出要约的情况。
如自动售货机的设置，电车、渡船、公共汽车的行驶，戏院、电影院的开设。
要约一般应向特定人发出。
因为，相对人的特定化意味着要约人对谁有资格作为承诺人，作为合同相对方作出了选择，这样对方
一承诺，一个合同就成立了。
如果相对人不确定，则作为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就是不确定的，既然不确定，作出承诺后合同也不一
定成立。
如果是这种情况，把一项订约的建议作为一个要约就是不合适的，只能作为一个要约邀请。
如果要把向不特定人发出的订约建议作为要约，必须限定条件来达到这一目的：在一物数卖的情况下
，凡作出承诺的，合同均成立，但要约人要对作出承诺而得不到履行的受要约人承担违约责任。
但这样规定是对要约进行了法律上的限制，不是对要约的肯定，而是对要约的否定。
自动售货机、公共运输事业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认为是要约方，但这种看法并非没有异议。
一般认为，悬赏广告是向不特定人发出的要约。
一般情况下，悬赏广告所要求的事项是特定的，完成所要求事项的承诺人只有一个人，或只有很少的
人。
但无论有几人，如果符合广告的条件，做了广告所要求的行为，发出悬赏广告的人都必须按照广告的
约定支付报酬。
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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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丛书自策划约稿至今，历时两年有余，终于可以陆续付梓出版了，这其间凝聚了太多人的心血与智慧
！
在此，感谢在丛书前期策划约稿中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宋晓明庭长、贾纬法官、王东敏法官、刘敏法
官给予的热情关心与指导帮助。
刘敏法官在策划约稿、后期审稿中协助做了大量工作。
感谢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杜万华庭长对丛书出版的大力支持与指导。
感谢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辛正郁法官、姚宝华法官协助丛书出版所做的工作。
感谢李志刚秘书对丛书出版的建议以及自始至终协助联系所做的工作。
在书稿的组织撰写中，感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张海棠副院长、上海市长宁区法院邹碧华院长、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俞秋玮庭长、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庭杨路庭长给予的大力支持与指导
。
感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霍敏副院长、民二庭丁海湖庭长、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胡道才副院长、民二
庭汤小夫庭长、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李勇副院长、民二庭冀怀民庭长给予的大力支持与指导。
感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院领导、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院领导、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领导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领导给予的大力支持与指导。
感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任宗理副主任、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王雪生主任协助约稿所做
的工作。
感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五庭张晓津副庭长协助约稿、研究室赵瑞罡法官、赵一法官协助联系
出版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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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特点：1.内容新颖，针对性强。
结合最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针对各类纠纷审判实践中的重点、疑难、新型问题展开法律适用的
论述分析，并对案件审理方法与技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2.理论联系实际，实用性生强。
法学基本理论的评述与典型案例的剖析相结合，案例指导，实用性强。
3.全面梳理，系统性强。
每一专题梳理了该类纠纷的重点、疑难、新型问题，涵盖了该类纠纷所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司法
解释等审判依据。
4.专家解读，权威性强。
北京、上海、广东等调研能力较强的省高、中级法院具有审判实践经验的法官撰写。
最高人民法院资深法官审读把关，保证了内容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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